报关企业许可延续须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127号），海关对报关企业进行许可延续审核。 
1、 海关对报关企业办理许可延续的要求

1、 审核的报关企业范围

凡截止到2007年底，在大连海关注册登记的报关企业、报关企业在连设立的跨关区分支机构，其许可有效期届满的，以及报关企业许可有效期虽未满，但存在不符合注册登记管理规定要求的报关企业。
2、 报关企业的申报材料

本次审核，海关要求报关企业填报《报关企业许可延续审核表》和《年检企业减免税设备进口和使用情况调查表》，报关企业要按填表要求填报相关内容，打印或黑色字体填写一份“审核表”和“调查表”，加盖单位公章，随同其他要求出示的材料，到海关进行审核。报关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从大连海关网站（网址：www.dalian.custmos.gov.cn）“下载中心”项下下载《报关企业许可延续审核表》和《年检企业减免税设备进口和使用情况调查表》。

填表要求说明，海关将在会场对“审核表”和“调查表”，逐项进行填报说明。
3、报关企业经办人员要求

报关企业法人、报关主管、本单位报关员、财务主管、出资人等，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及报关企业委托书。
4、报关企业申报的时间、地点
为方便报关企业办理审核，海关对本次审核工作采取分期分批的方式进行，按照许可延续有效期的时间段划分，分三期进行。
第一期，截止2007年7月30日许可延续有效期到期的报关企业及报关企业在连设立的跨关区分支机构，审核办理时间为2007年4月2日至5月15日。
第二期，截止2007年12月31日许可延续有效期到期的报关企业及报关企业在连设立的跨关区分支机构，审核办理时间为2007年5月20日至6月30日。

第三期，报关企业许可有效期虽未满但存在不符合注册登记管理规定要求的报关企业，审核办理时间为2007年7月1日至7月30日。
报关企业可根据注册登记证书的有效期确定本企业应属于哪一期，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从大连海关网站（网址：www.dalian.custmos.gov.cn）“下载中心”项下，在“附件二”、“附件四”中查找许可延续有效期的名单，在“附件三”中查找第三期名单。
报关企业必须按照上述规定的期限，及时到海关进行许可延续申报，过期海关将不再接受申请。

地点：大连海关企管处，人民路75号海关大楼二楼。

2、 海关对报关企业许可延续的条件
报关企业存在下列情况的，必须在报审前先进行整改，经审核后符合规定条件，准予通过审核。对仍然暂时不能符合规定条件的报关企业，限定期限进行解决，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报关企业仍然没有符合许可规定条件的，海关根据有关规定，不予延期或注销注册登记。

1、报关企业注册报关员少于5人（跨关区设分支机构的3人）；
2、报关企业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海关注册号并存现象的；

3、报关企业私刻报关专用印章或报关专用印章不符合海关规定要求的

4、报关企业未按海关要求及时参加历次年检及所属报关员未按海关规定换证的；
5、报关企业未经海关备案擅自在本关区内设立报关点进行报关业务活动；

6、报关企业未经海关注册登记许可擅自变更名称、注册资本、法人（负责人）等情事的；
下列情况，海关将对其进行重点审核，检查报关企业的报关管理情况，管理设备、场地、办公地点等，同时对该报关企业实施风险管理。

1、报关企业（投资者、报关业务负责人、报关员）有走私违规记录（即决处罚除外）； 

2、报关企业被海关稽查后，发现内销、价格申报不实问题被补税处理的；

3、报关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且未实行报关作业单证计算机管理的；

4、年度内无进出口业务的。
5、报关企业未按海关要求参加海关报关培训和报关员考核的，或在考核中有违纪的；
海关对报关企业许可延续审核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报关企业存在的以上问题，规范报关行为。报关企业可以通过自查，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从大连海关网站（网址：www.dalian.custmos.gov.cn）“下载中心”项下，在“附件二”中对照查找本企业的有关问题。经过本企业自查自纠，按规定条件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后，方可向海关办理许可延续。
3、 海关对报关企业许可延续的审核方式
为提高效能，体现海关对企业分级别管理的原则，采取免于审核、重点审核、一般审核三种方式进行。

1、免予审核的报关企业，海关对A类报关企业中无走私违规、拖欠税款等问题的企业免予审核，免审企业名单见附件一。免予审核的报关企业，免填“审核表”和“调查表”，自动通过许可延续审核，报关企业可在许可到期前到海关领取延续后的登记证书。             

2、重点审核的报关企业，海关根据有关规定，采取限期整改、不予延期、注销注册登记等方式，进行重点审核。重点审核的报关企业名单见附件二。
重点审核的报关企业，经审核后符合注册登记许可的条件，并且符合法律、法规、海关规章规定的延续注册登记许可的，准予许可延续，报关企业可在许可通过后到海关领取登记证书。

重点审核的报关企业经审核后，仍然暂时达不到规定条件的，限期整改，整改期间可以允许报关有效期暂时继续有效，在规定期限内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通过审核，报关企业可在许可通过后到海关领取登记证书。

对限期整改后仍然不能符合规定条件的报关企业，根据有关规定，不予延期或注销注册登记。

3、一般审核的报关企业，海关简化审核程序，采取报关企业填表，海关审核数据的方式通过审核。一般审核的报关企业不具体列名。

